
 
 

 
 

 

 2010 年 5 月 27 日 

即 时 发 布 

王 桂 埙 连 任 香 港 律 师 会 会 长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于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举 行 周 年 大 会 ， 选 出 新 一 届 理 事 ， 上 任 会 长 王 

桂 埙 律 师 再 次 当 选 连 任 ， 来 年 继 续 带 领 该 会 由 二 十 名 理 事 组 成 的 管 治 班 

子 。 何 君 尧 律 师 及 叶 礼 德 律 师 亦 于 周 年 大 会 中 获 选 续 任 为 副 会 长 。 

新 一 届 理 事 会 的 其 他 成 员 包 括 ： 黄 嘉 纯 、 罗 志 力 、 史 密 夫 、 叶 成 庆 、 马 华 

润 、 萧 咏 仪 、 黄 吴 洁 华 、 伍 成 业 、 熊 运 信 、 林 新 强 、 李 超 华 、 彭 韵 僖 、 黎 

雅 明 、 苏 绍 聪 、 李 慧 贤 、 乔 柏 仁 、 倪 广 恒 。 

王 桂 埙 律 师 自 去 年 接 任 会 长 以 来 ， 与 理 事 会 同 仁 积 极 推 动 律 师 会 会 务 ， 为 

香 港 事 务 律 师 争 取 改 善 营 运 环 境 ， 不 遗 余 力 。 

任 内 ， 王 会 长 与 律 师 会 律 师 出 庭 发 言 权 工 作 小 组 喜 见 期 待 已 久 扩 大 合 资 格 

律 师 在 较 高 级 的 法 院 之 出 庭 发 言 权 的 法 案 得 以 通 过 。 

在 王 会 长 领 导 下 ， 律 师 会 去 年 成 功 主 办 首 次 在 香 港 举 行 之 「 两 岸 四 地 律 师 

高 峰 会 」 ， 奠 定 香 港 律 师 会 在 两 岸 四 地 法 律 专 业 的 领 导 地 位 。 

王 会 长 于 过 去 一 年 亦 积 极 推 动 「 律 师 关 爱 社 区 行 动 」 ， 开 展 专 为 中 学 生 而 

设 之 「 友 出 路 」 师 友 计 划 ， 鼓 励 事 务 律 师 以 专 业 经 验 回 馈 社 会 ， 行 动 获 政 

府 及 社 会 认 同 ， 律 师 会 并 获 授 「 同 心 展 关 怀 」 美 誉 。 

来 届 ， 王 会 长 已 订 下 下 列 工 作 蓝 图 ： 

（一） 为 会 员 谋 求 福 祉 ， 特 别 是 协 助 会 员 减 轻 成 本 及 增 加 收 入 是 来 年 的 首 要 

工 作 。 

（二） 争 取 香 港 律 师 行 实 行 以 「 有 限 合 伙 制 」 形 式 营 运 ， 加 快 有 关 法 例 的 修 

订 。 

（三） 紧 密 跟 进 较 高 级 法 院 出 庭 发 言 权 评 核 委 员 会 委 任 在 高 级 法 院 出 庭 发 

言 的 律 师 的 进 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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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加 强 香 港 律 师 行 在 内 地 特 别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业 务 发 展 ， 与 内 地 律 师 合 

作 以 协 助 内 地 企 业 实 行 「 走 出 去 」 ， 开 拓 国 际 市 场 。 

（五） 以 香 港 作 为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的 优 势 ， 提 升 香 港 律 师 会 在 国 际 法 律 界 之 地 

位 ， 强 化 香 港 律 师 行 的 国 际 网 络 ， 促 成 香 港 与 国 际 律 师 行 间 之 业 务 合 作 和 

转 介 。 

（六） 推 动 事 务 律 师 及 其 所 属 律 师 行 参 与 香 港 律 师 会 设 立 的 「 免 费 专 业 服 

务 」 计 划 ， 

使 不 同 社 群 特 别 是 非 政 府 机 构 的 服 务 对 象 可 享 有 合 理 、 公 平 的 法 律 服 务 。 

王 会 长 亦 强 调 律 师 业 的 发 展 前 路 有 赖 于 会 员 间 能 够 求 同 存 异 ， 和 衷 共 济 。 

王 会 长 希 望 来 年 与 会 员 加 强 沟 通 ， 也 希 望 多 听 年 青 律 师 的 心 声 ， 务 求 大 家 

能 同 心 为 事 务 律 师 专 业 谋 福 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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